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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论

第一节　公路工程质量验收的划分

一、工程项目的划分

（一）土建部分工程项目的划分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ＪＴＧＦ８０—２００４）规定，根据建设任务、施工管理和质量检验

评定的需要，应在施工准备阶段按表１－１将建设项目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和分项工程。

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应按相同的工程项目划分进行工程质量的监控和管理。

（１）单位工程。在建设项目中，根据签订的合同，具有独立施工条件的工程。

（２）分部工程。在单位工程中，应按结构部位、路段长度及施工特点或施工任务划分为若干

个分部工程。

（３）分项工程。在分部工程中，应按不同的施工方法、材料、工序及路段长度等划分为若干个

分项工程。

同一个分项工程中，根据施工工艺、施工进展和完成情况，可以分几段或几个阶段进行检查

验收，然后进行汇总。

（４）公路工程标段划分应合理，以适应成建制施工单位组织施工生产的需要。

表１—１ 一般建设项目的工程划分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分　项　工　程

路

基

工

程（

每

１０ｋｍ
或

每

标

段）
　路基土石方工程*①（１～３ｋｍ路

段）②
　土方路基*、石方路基*、软土地基*、土工合成材料处治层*等

　排水工程（１～３ｋｍ路段）
　管节预制、管道基础及管节安装*、检查（雨水）井砌筑*、土沟、浆

砌排水沟*、盲沟、跌水、急流槽*、水簸箕、排水泵站等

　小桥及符合小桥标准的通道*、

人行天桥、渡槽（每座）

　基础及下部构造*、上部构造预制、安装或浇筑*、桥面*、栏杆、人

行道等

　涵洞、通道（１～３ｋｍ路段） 　基础及下部构造*、主要构件预制、安装或浇筑*、填土、总体等

　砌筑防护工程（１～３ｋｍ路段）
　挡土墙*、墙背填土、抗滑桩*、锚喷防护*、锥、护坡、导流工程、石

笼防护等

　大型挡土墙*、组合式挡土墙*、

（每处）

　基础*、墙身*、墙背填土、构件预制*、构件安装*、筋带、锚杆、拉

杆、总体*等

路面工程

（每１０ｋｍ或

每标段）

　路面工程（１～３ｋｍ路段）*
　底基层、基层*、面层*、垫层、联结层、路缘石、人行道、路肩、路面

边缘排水系统等



续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分　项　工　程

桥梁

工程③

（特大、大、

中桥）

　基础及下部构造*、（每桥或每

墩、台）

　扩大基础、桩基*、地下连续墙*、承台、沉井*、桩的制作*、钢筋加

工及安装、墩台身（砌体）浇筑*、墩台身安装、墩台帽*、组合桥台*、

台背填土、支座垫石和挡块等

　上部构造预制和安装*

　主要构件预制*、其他构件预制、钢筋加工及安装、预应力筋的加工

和张拉*、梁板安装、悬臂拼装*、顶推施工梁*、拱圈节段预制、拱的安

装、转体施工拱*、劲性骨架拱肋安装*、钢管拱肋制作*、钢管拱肋安

装*、吊杆制作和安装*、钢梁制作*、钢梁安装*、钢梁防护*等

　上部构造现场浇筑*
　钢筋加工及安装、预应力筋的加工和张拉*、主要构件浇筑*、其他

构件浇筑、悬臂浇筑*、劲性骨架混凝土拱*、钢管混凝土拱*等

　总体、桥面系和附属工程

　桥梁总体*、钢筋加工及安装、桥面防水层施工、桥面铺装*、钢桥

面铺装*、支座安装、搭板、伸缩缝安装、大型伸缩缝安装*、栏杆安

装、混凝土护栏、人行道铺设、灯柱安装等

　防护工程 　护坡、护岸*④、导流工程*、石笼防护、砌石工程等

　引道工程 　路基*、路面*、挡土墙*、小桥*、涵洞*、护栏等

互
通
立
交
工
程

　桥梁工程*（每座）
　桥梁总体、基础及下部构造*、上部构造预制、安装或浇筑*、支座

安装、支座垫石、桥面铺装*、护栏、人行道等

　主线路基路面工程*（１～３ｋｍ

路段）
　见路基、路面等分项工程

　匝道工程（每条） 　路基*、路面*、通道*、护坡、挡土墙*、护栏等

隧

道

工

程

　总体 　隧道总体等

　明洞 　明洞浇筑、明洞防水层、明洞回填*等

　洞口工程
　洞口开挖、洞口边仰坡防护、洞门和翼墙的浇（砌）筑、截水沟、洞口

排水沟等

　洞身开挖* 　洞身开挖*（分段）等

　洞身衬砌*
　（钢纤维）喷射混凝土支护、锚杆支护、钢筋网支护、仰拱、混凝土衬

砌*、钢支撑、衬砌钢筋等

　防排水 　防水层、止水带、排水沟等

　隧道路面 　基层*、面层*等

　装饰 　装饰工程

　辅助施工措施 　超前锚杆、超前钢管等

环保工程

　声屏障（每处） 　声屏障

　绿化工程（１～３ｋｍ路段或每处）
　中央分隔带绿化、路侧绿化、互通立交绿化、服务区绿化、取、弃土

场绿化等

·２· 公路工程质量检查验收一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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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分　项　工　程

交通安全

设施

（每２０ｋｍ

或每标段）

　标志*（５～１０ｋｍ路段） 　标志*

　标线、突起路标（５～１０ｋｍ路段） 　标线*、突起路标等

　护栏*、轮廓标（５～１０ｋｍ路段） 　波形梁护栏*、缆索护栏*、混凝土护栏、轮廓标等

　防眩设施（５～１０ｋｍ路段） 　防眩板、网等

　隔离栅、防落网（５～１０ｋｍ路段） 　隔离栅、防落网等

机

电

工

程

　监控设施

　车辆检测器、气象检测器、闭路电视监视系统、可变标志、光电缆线

路、监控（分）中心设备安装及软件调测、大屏幕投影系统、地图板、计

算机监控软件与网络等

　通信设施
　通信管道与光电缆线路、光纤数字传输系统、数字程控交换系统、

紧急电话系统、无线移动通信系统、通信电源等

　收费设施

　入口车道设备、出口车道设备、收费站设备及软件、收费中心设备及软

件、ＩＣ卡及发卡编码系统、闭路电视监视系统、内部有线对讲及紧急报警

系统、收费站内光、电缆及塑料管道、收费系统计算机网络等

　低压配电设施 　中心（站）内低压配电设备、外场设备电力电缆线路等

　照明设施 　照明设施

　隧道机电设施

　车辆检测器、气象检测器、闭路电视监视系统、紧急电话系统、环境

检测设备、报警与诱导设施、可变标志、通风设施、照明设施、消防设

施、本地控制器、隧道监控中心计算机控制系统、隧道监控中心计算

机网络、低压供配电等

　　注：１．表内标注*号者为主要工程，评分时给以２的权值；不带*号者为一般工程，权值为１。

２．按路段长度划分的分部工程，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宜取低值，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可取高值。

３．斜拉桥和悬索桥可参照表１－２进行划分。

４．护岸参照挡土墙。

表１—２ 特大斜拉桥和悬索桥为主体建设项目的工程划分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分　项　工　程

塔及辅助、过渡墩

（每座）

塔基础*

塔承台*

索塔*

辅助墩*

过渡墩

　钢筋加工及安装、扩大基础、桩基*、地下连续墙*、沉井*等

　钢筋加工及安装、双壁钢围堰、封底、承台浇筑*等

　索塔*

　钢筋加工、基础、墩台身浇（砌）筑、墩台身安装、墩台帽、盖梁等

锚碇
锚碇基础*

　钢筋加工及安装、扩大基础、桩基*、地下连续墙*、沉井*、大体积混凝土

构件*等

锚体* 　锚固体系制作*、锚固体系安装*、锚碇块体、预应力锚索的张拉与压浆*等

上部构造制作与防护

（钢结构）

斜拉索* 　斜拉索制作与防护*

主缆（索股）* 　索股和锚头的制作与防护*

索鞍* 　主索鞍和散索鞍制作与防护*

索夹 　索夹制作与防护

吊索 　吊索和锚头制作与防护*等

加劲梁* 　加劲梁段制作*、加劲梁防护*等

·３·第一章　概　论



续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分　项　工　程

上部构造浇筑与

安装

悬浇* 　梁段浇筑*

安装* 　加劲梁安装*、索鞍安装*、主缆架设*、索夹和吊索安装*等

工地防护* 　工地防护*

桥面系及附属工程

　桥面防水层的施工、桥面铺装、钢桥面板上防水粘结层的洒布、钢桥面板

上沥青混凝土铺装*、支座安装*、抗风支座安装、伸缩缝安装、人行道铺设、

栏杆安装、防撞护栏等

桥梁总体 　桥梁总体*

引桥 　（参见表１－１“桥梁工程”）

引道 　（参见表１－１“路基工程”和“路面工程”）

互通立交工程 　（参见表１－１“互通立交工程”）

交通安全设施 　（参见表１－１“交通安全设施”）

　　注：表内标注*号者为主要工程，评分时给以２的权值；不带*号者为一般工程，权值为１。

（二）机电部分工程项目的划分

机电工程是整个公路工程的一部分，但其技术要求、施工工艺、试验检评方法等与公路工程

的土建部分有较大区别，故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单位工程设置。本着不同的专业应由不同

的承包单位组织施工，以减少交叉、便于质量监控和管理的原则，划分了分部工程。表１－３给出

了机电工程的层次结构和抽样单位，检评时可据此表对整个工程进行统计并进行抽样。

表１—３ 机电工程分项工程划分

单位

工程
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抽样单位 基本要求 实测项目 外观鉴定

机

电

工

程

２监控设施

３通信设施

　２．１车辆检测器 　１个控制机箱

　２．２气象检测器 　１个控制机箱

　２．３闭路电视监视系统

　外场设备以１个摄像机为

单位，室内设备以中心（分中

心）为单位

　２．４可变标志 　１个外场设备

　２．５光、电缆线路 　以条为单位

　２．６监控中心设备安装及

软件调测
　中心为单位测点

　２．７地图板 　以完整块为单位测点

　２．８大屏幕投影系统 　１个完整屏幕为测点

　２．９计算机监控软件与网络 　中心为单位测点

　３．１通信管道与光电缆线路 　以条为单位

　３．２光纤数字传输系统 　站为单位测点

　３．３程控数字交换系统 　站为单位测点

　３．４紧急电话系统
　分机为单位测点，控制台的

检测项目单列

　３．５无线移动通信系统 　中心为单位测点

　３．６通信电源 　站为单位测点

·４· 公路工程质量检查验收一本通



续表

单位

工程
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抽样单位 基本要求 实测项目 外观鉴定

机

电

工

程

４收费设施

５低压配

电设施

６照明设施

７隧道机

电设施

　４．１入口车道设备 　车道为单位测点

　４．２出口车道设备 　车道为单位测点

　４．３收费站设备及软件 　站为单位测点

　４．４收费中心设备及软件 　中心为单位测点

　４．５ＩＣ卡及发卡编码系统 　套为单位测点

　４．６闭路电视监视系统
　外场设备以１个摄像机为

单位，室内设备以站为单位

　４．７内部有线对讲及紧急

报警系统
　分机、报警器为多测点

　４．８站内光、电缆线路 　以条为单位

　４．９收费系统计算机网络 　中心为单位测点

　５．１中心（站）内低压配电设备 　站为单位测点

　５．２外场设备电力电缆 　以条为单位

　照明设施 　以中心为单位

　７．１车辆检测器 　同２．１

　７．２气象检测器 　同２．２

　７．３闭路电视监视系统 　同２．３

　７．４紧急电话系统 　分机为单位测点

　７．５环境检测设备 　控制箱为一个，探头分记

　７．６报警与诱导设施 　控制箱为一个，按钮分记

　７．７可变标志 　同２．４

　７．８通风设施 　１个风机为一个测点

　７．９照明设施
　控制箱为１个测点，灯具按

个分记

　７．１０消防设施
　系统为１个测点，设备按点

分记

　７．１１本地控制器 　以台为１个单位测点

　７．１２隧道监控中心计算机

控制系统
　系统为１个点，设备按个分记

　７．１３隧道监控中心计算机

网络
　系统为１个点，设备按个分记

　７．１４低压供配电 　以１个配电箱为测点

二、工程项目划分的程序

工程项目的划分是在施工准备阶段，由施工单位结合工程特点对工程按单位、分部和分项工

程逐级进行划分，经建设单位负责人和总监理工程师批准，报质量监督部门备案后执行。

多个合同段、多个施工单位的工程建设项目，应由建设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统一组织、协调

项目的划分工作。

施工单位对项目划分的及时性、准确性、合理性负责，建设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负责审核和

·５·第一章　概　论



批准，质量监督部门进行监督。

三、工程项目划分的要求

工程项目划分的基本要求是：按照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逐级划分，直至详细列出所

有的每一个分项工程的编号、名称或内容、桩号或部位。整个工程项目中工程实体与划分的项目

一一对应，单位、分部、分项的数量、位置都一目了然。

公路工程项目划分得不能太短、太小，也不能太长、太大。因为公路工程质量检查与验收的

主要内容、《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中所列实测项目的检查方法和频率、规定值或允许差、

评定方法以及外观鉴定的扣分都是基于一定范围（如路基路面１～３ｋｍ、桥梁基础及下部构造每

墩台）的分项工程的，例如：“路基表面平整，边线直顺。不符合要求时，单向累计长度每５０ｍ减

１～２分。”路段太短，则累计长度失去意义；路段太长，扣分必多。又如：土方路基压实度检测频率

为“每２００ｍ每压实层测４处”，以１～３ｋｍ长的路段为检验评定单元，用统计方法进行评定。路

段太短，则统计方法不可靠；路段太长，容易造成大项目不合格，返工损失大。都是不合理的。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规定，施工过程中的质量管理与检查“施工单位的质量检测结

果应按１ｋｍ为单位整理成表格，连同原始记录一起及时反馈给主管部门。”交工验收阶段的工程

质量检查与验收“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将全线以１～３ｋｍ作为一个评定路段。施工单位应在

规定时间内向主管部门提交全线检测结果及施工总结报告。”原则上，按路段长度划分分项工程

时，对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宜取１ｋｍ；对三、四级公路宜取３ｋｍ。

第二节　公路工程质量检查验收

一、公路工程质量检查验收概述

（一）概念

检查，包括查看、考察、度量和测试等活动。

检验，是指对检验项目中的性能进行量测、检查、试验等，并将结果与标准规定要求进行比

较，以确定每项性能是否合格所进行的活动。

评定，是指依据检验结果对工程质量进行评分并确定其等级的活动。

验收，是指公路工程在施工单位自行质量检查评定的基础上，由参与建设活动的有关单位共

同对建设项目、合同段、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的质量进行抽样复验，根据相关标准以书

面形式对工程质量达到合格与否做出确认。

公路工程质量检查与验收主要包括工程施工前、施工过程中的质量管理和控制检查，各施工

工序间的检查及交工时的质量检查验收，以及工程竣（交）工验收。相应地，其检查与验收的依

据、主体、程序、范围、内容、资料也有所不同，都应有明确的规定。

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检查是在材料检查合格的基础上进行的外形尺寸、工程质量和缺陷检查，

其内容是全面、详细和系统的。

质量检查验收是在施工单位工序自检合格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接验收，一般还须经工程监理

单位或建设单位进行抽样检查。施工单位自检、监理单位抽查应按《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

准》进行。

公路工程验收分为交工验收和竣工验收两个阶段。交工验收是检查施工合同的执行情况，

评价工程质量是否符合技术标准及设计要求，是否可以移交下一阶段施工或是否满足通车要求，

对各参建单位工作进行初步评价。竣工验收是综合评价工程建设成果，对工程质量、参建单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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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对于工程规模较小、等级较低的小型项目，可将交工验收和竣工验收合

并进行。

交工验收阶段由项目法人组织监理单位按《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的要求对各合同段

的工程质量进行评定。竣工验收阶段由质量监督机构按交通部规定的公路工程质量鉴定办法对

工程质量检测鉴定。

（二）作用与意义

检查与验收是公路工程质量管理的法定程序、关键环节和必要手段，是工程内在质量、外观

质量的基本保证，其意义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指导施工。在施工前对要求具备的条件（材料、设备、环境状况等）进行检查验收，在完工

后进行验证、检查验收并指导下一步的施工。

（２）正确评价工程质量、施工水平和管理水平，促进其不断提高。优质优价、争优创先、树立

标杆、奖勤罚懒，只有经过检查评比才能有所依据。

（３）确认隐蔽工程和每道工序是否满足质量要求，能否继续施工。位置、尺寸、标高、强度、承

载能力是否符合设计？在此基础上施工是否能保证工程质量？没有检查与验收结果是说不清

楚的。

（４）防止使用不合格材料和偷工减料。通过检查、验收，禁止不合格的材料进场和在工程中

使用，并避免偷工减料现象的发生。

（５）及时发现并消除质量缺陷和隐患。只有在检查与验收的基础上，才能把质量问题消灭在

萌芽中，把质量缺陷解决在施工过程中。

二、公路工程质量检查验收的程序

（一）施工过程中的质量管理与检查

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检查包括材料（产品）质量检验、施工工艺检查、隐蔽工程验收、外形

尺寸检查、工程实体质量检查、外观检查、质量保证资料检查等，实测项目检查原则上应点点合

格，符合各项标准规范的要求。

为了能够经得起验收检查的考验，保证工程质量验收合格，施工过程中的检查无论对检查内

容、检查频率甚至判定标准、评定方法的要求都往往比验收检查高一些，特别是对原材料和混合

料，以及路基、路面基层和路面面层等，不同公路等级的要求也不一样。

（二）质量检查验收

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对各分项工程按《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和相关标准规范所

列基本要求、实测项目和外观鉴定进行自检，按《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表》及相关施工技术规范

提交真实、完整的自检资料，对工程质量进行自我评定。

工程监理单位应按规定要求对工程质量进行独立抽检，对施工单位检评资料进行签认，对工

程质量进行评定。

建设单位根据对工程质量的检查及平时掌握的情况，对工程监理单位所做的工程质量评分

及等级进行审定。

质量监督部门、质量检测机构应按照《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ＪＴＧＦ８０—２００４）的要

求和《公路工程质量鉴定办法》（交公路发［２００４］４４６号附件１）对工程进行质量鉴定。

（三）交工验收

交工验收是检查施工合同的执行情况，评价工程质量是否符合技术标准及设计要求，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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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移交下一阶段施工或是否满足通车要求，对各参建单位工作进行初步评价。

（１）公路工程（合同段）进行交工验收应具备以下条件：

１）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已完成。

２）施工单位按交通部制定的《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及相关规定的要求对工程质量自

检合格。

３）监理工程师对工程质量的评定合格。

４）质量监督机构按交通部规定的公路工程质量鉴定办法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测（必要时可委

托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承担检测任务），并出具检测意见。

５）竣工文件已按交通部规定的内容编制完成。

６）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已完成本合同段的工作总结。

（２）验收的内容：

１）检查合同执行情况。

２）检查施工自检报告、施工总结报告及施工资料。

３）检查监理单位独立抽检资料、监理工作报告及质量评定资料。

４）检查工程实体，审查有关资料，包括主要产品质量的抽（检）测报告。

５）核查工程完工数量是否与批准的设计文件相符，是否与工程计量数量一致。

６）对合同是否全面执行、工程质量是否合格作出结论，按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格式签署合同

段交工验收证书。

７）按交通部规定的办法对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工作进行初步评价。

（３）公路工程各合同段符合交工验收条件后，经监理工程师同意，由施工单位向项目法人提

出申请，项目法人应及时组织对该合同段进行交工验收。

（４）工程各合同段交工验收结束后，由项目法人对整个工程项目进行工程质量评定，工程质

量评分采用各合同段工程质量评分的加权平均值。

（５）公路工程各合同段验收合格后，项目法人应按交通部规定的要求及时完成项目交工验收

报告，并向交通主管部门备案。国家、部重点公路工程项目中１００ｋｍ以上的高速公路、独立特大

型桥梁和特长隧道工程向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备案，其他公路工程按省级人民政府交通

主管部门的规定向相应的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公路工程各合同段验收合格后，质量监理机构应向交通主管部门提交项目的检测报告。交

通主管部门在１５天内未对备案的项目交工验收报告提出异议，项目法人可开放交通进入试运营

期。试运营期不得超过３年。

（四）竣工验收

竣工验收是综合评价工程建设成果，对工程质量、参建单位和建设项目进行综合评价。

（１）公路工程进行竣工验收应具备以下条件：

１）通车试运营２年后。

２）交工验收提出的工程质量缺陷等遗留问题已处理完毕，并经项目法人验收合格。

３）工程决算已按交通部规定的办法编制完成，竣工决算已经审计，并经交通主管部门或其授

权单位认定。

４）竣工资料已按交通部规定的内容完成。

５）对需进行档案、环保等单项验收的项目，已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

６）各参建单位已按交通部规定的内容完成各自的工作报告。

７）质量监督机构已按交通部规定的公路工程质量鉴定办法对工程质量检测鉴定合格，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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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工程质量鉴定报告。

（２）验收的内容：

１）成立竣工验收委员会。

２）听取项目法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工作报告。

３）听取质量监督部门的工作报告及工程质量鉴定报告。

４）检查工程实体质量、审查有关资料。

５）按交通部规定的办法对工程质量进行评分，并确定工程质量等级。

６）按交通部规定的办法对参建单位进行综合评价。

７）对建设项目综合进行评价。

８）形成并通过竣工验收鉴定书。

（３）公路工程符合竣工验收条件后，项目法人应按照项目管理权限及时向交通主管部门申请

验收。交通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３０日内，对申请人递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对于不符

合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当及时退回并告知理由；对于符合验收条件的，应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

３个月内组织竣工验收。

（４）竣工验收工程质量评分采取加权平均法计算，其中交工验收工程质量得分权值为０．２，

质量监督机构工程质量鉴定得分权值为０．６，竣工验收委员会对工程质量评定得分权值为０．２。

工程质量评定得分大于等于９０分为优良，小于９０分且大于等于７５分为合格，小于７５分为

不合格。

（５）竣工验收委员会按交通部规定的办法对参建单位的工作进行综合评价。

评定得分大于等于９０分且工程质量等级优良的为好，小于９０分且大于等于７５分为中，小

于７５分为差。

（６）竣工验收建设项目综合评分采取加权平均法计算，其中竣工验收工程质量得分权值为

０．７，参建单位工作评价得分权值为０．３（项目法人占０．１５，设计、施工、监理各占０．０５）。

评定得分大于等于９０分且工程质量等级优良的为优良，小于９０分且大于等于７５分为合

格，小于７５分为不合格。

三、公路工程质量检查验收的依据

（一）《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９日，交通部发布了新修订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Ｂ０１—２００３）。标准的修

订工作全面总结了１９９７年以来我国公路建设的经验，在１２项关键技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借

鉴和吸收了国外的相关标准和先进技术。修订后的标准进一步明确了各级公路的功能和相应的

技术指标，突出体现了公路工程建设中安全、环保以及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和建设理念，科学、实

用、易于掌握，对加快我国公路建设步伐，促进公路交通事业健康协调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公路分级仍为高速公路、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等五个等级，但纳入了公路功能、通行能力、

服务水平等内容；将“小客车”定为各级公路交通量换算和通行能力分析的标准车型；调整了各级

公路的设计速度、路基压实度值、特大与大桥的分类、中与短隧道的分类；对公路交叉设计的主要

技术指标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的分级与安全指标以及设施配置等进行了修订；在设计与管理思

想上引入了运行速度和安全性评价的概念。

１．公路分级

公路根据功能和适应的交通量分为以下五个等级：

（１）高速公路为专供汽车分向、分车道行驶并应全面控制出入的多车道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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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车道高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２５０００～５５０００辆；六

车道高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４５０００～８００００辆；八车道高

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６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辆。

（２）一级公路为供汽车分向、分车道行驶，并可根据需要控制出入的多车道公路。

四车道一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１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辆；六

车道一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２５０００～５５０００辆。

（３）二级公路为供汽车行驶的双车道公路。

双车道二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辆。

（４）三级公路为主要供汽车行驶的双车道公路。

双车道三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车辆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２０００～６０００辆。

（５）四级公路为主要供汽车行驶的双车道或单车道公路。

双车道四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车辆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２０００辆以下。

单车道四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车辆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４００辆以下。

２．设计交通量预测

各级公路设计交通量的预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高速公路和具干线功能的一级公路的设计交通量应按２０年预测；具集散功能的一级公

路，以及二、三级公路的设计交通量应按１５年预测；四级公路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２）设计交通量预测的起算年应为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计划通车年。

（３）设计交通量的预测应充分考虑走廊带范围内远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综合运输体系的影响。

３．公路等级选用的基本原则

（１）公路等级的选用应根据公路功能、路网规划、交通量，并充分考虑项目所在地区的综合运

输体系、远期发展等，经论证后确定。

（２）一条公路，可分段选用不同的公路等级或同一公路等级不同的设计速度、路基宽度，但不

同公路等级、设计速度、路基宽度间的衔接应协调，过渡应顺适。

（３）预测的设计交通量介于一级公路与高速公路之间时，拟建公路为干线公路，宜选用高速

公路；拟建公路为集散公路，宜选用一级公路。

（４）干线公路宜选用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

４．交通量换算

交通量换算采用小客车为标准车型。确定公路等级的各汽车代表车型和车辆折算系数规定

见表１－４。

表１—４ 各汽车代表车型与车辆折算系数表

汽车代表车型 车辆折算系数 说　明

小客车 １．０ ≤１９座的客车和载质量≤２ｔ的货车

中型车 １．５ ＞１９座的客车和载质量在（２ｔ、７ｔ］的货车

大型车 ２．０ 载质量在（７ｔ、１４ｔ］的货车

拖挂车 ３．０ 载质量＞１４ｔ的货车

（１）畜力车、人力车、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在设计交通量换算中按路侧干扰因素计。

（２）一、二级公路上行驶的拖拉机按路侧干扰因素计。三、四级公路上行驶的拖拉机每辆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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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为４辆小客车。

（３）公路通行能力分析所要求的车辆折算系数应针对路段、交叉口等形式，按不同的地形条

件和交通需求，采用相应的折算系数。

（４）公路设计小时交通量宜采用年第３０位小时交通量，也可根据公路功能采用当地的年第

２０～４０位小时之间最为经济合理时位的小时交通量。

５．公路服务水平

公路服务水平分为四级。各级公路设计采用的服务水平规定见表１－５。

表１—５ 各级公路设计采用的服务水平

公路等级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服务水平 二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

（１）一级公路作为集散公路时，可采用三级服务水平设计。

（２）互通式立体交叉的分合流区段、匝道以及交织区段，可采用三级服务水平设计。

６．公路设计速度

各级公路设计速度规定见表１－６。

表１—６ 各级公路设计速度

公路等级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１）高速公路特殊困难的局部路段，且因新建工程可能诱发工程地质病害时，经论证，该局部

路段的设计速度可采用６０ｋｍ／ｈ，但长度不宜大于１５ｋｍ，或仅限于相邻两互通式立体交叉之间，

与其相邻路段的设计速度不应大于８０ｋｍ／ｈ。

（２）一级公路作为干线公路时，设计速度宜采用１００ｋｍ／ｈ或８０ｋｍ／ｈ。一级公路作为集散公

路时，根据混合交通量、平面交叉间距等因素，设计速度宜采用６０ｋｍ／ｈ或８０ｋｍ／ｈ。

（３）二级公路作为干线公路时，设计速度宜采用８０ｋｍ／ｈ。二级公路作为集散公路时，混合交

通量较大、平面交叉间距较小的路段，设计速度宜采用６０ｋｍ／ｈ。二级公路位于地形、地质等自然

条件复杂的山区，经论证该路段的设计速度可采用４０ｋｍ／ｈ。

７．公路建筑限界

各级公路的建筑限界应符合图１－１的规定。

（１）当设置有加（减）速车道、紧急停车带、爬坡车道、慢车道、错车道时，建筑限界应包括相应

部分的宽度。

（２）八车道及其以上的高速公路（整体式），设置左侧硬路肩时，建筑限界应包括相应部分的

宽度，如图１－１中（ｂ）所示。

（３）桥梁、隧道设置检修道、人行道时，建筑限界应包括相应部分的宽度。

（４）一条公路应采用同一净高。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的净高应为５．００ｍ；三级公

路、四级公路的净高应为４．５０ｍ。

（５）检修道、人行道与行车道分开设置时，其净高应为２．５０ｍ。

８．车道宽度

车道宽度应符合表１－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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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公路建筑限界（单位：ｍ）

（ａ）高速公路、一级公路（整体式）；（ｂ）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分离式）；

（ｃ）二、三、四级公路；（ｄ）隧道图中：Ｗ—行车道宽度；

Ｌ１———左侧硬路肩宽度；Ｌ２———右侧硬路肩宽度；S１———左侧路缘带宽度；

S２———右侧路缘带宽度；Ｌ———侧向宽度：高速公路、一级公路的侧向宽度为硬路肩宽度（Ｌ１或Ｌ２）；

二、三、四级公路的侧向宽度为路肩宽度减去０．２５ｍ；隧道内侧向宽度（Ｌ左 或Ｌ右）应符合隧道

最小侧向宽度的规定；C———当设计速度大于１００ｋｍ／ｈ时为０．５ｍ，等于或小于１００ｋｍ／ｈ时为０．２５ｍ；

Ｍ１———中间带宽度；Ｍ２———中央分隔带宽度；Ｊ———隧道内检修道宽度；

Ｒ———隧道内人行道宽度；d———隧道内检修道或人行道高度；

Ｅ———建筑限界顶角宽度：当Ｌ≤１ｍ时，Ｅ＝Ｌ；当Ｌ＞１ｍ时，Ｅ＝１ｍ；H———净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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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７ 车　道　宽　度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车道宽度（ｍ） ３．７５ ３．７５ ３．７５ ３．５０ ３．５０ ３．２５ ３．００（单车道时为３．５０）

　　注：高速公路为八车道，当设置左侧硬路肩时，内侧车道宽度可采用３．５０ｍ。

９．中间带宽度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整体式断面必须设置中间带。中间带由两条左侧路缘带和中央分隔带

组成，其各部分宽度应符合表１－８规定。

表１—８ 中间带宽度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中央分隔带宽

（ｍ）

左侧路缘带宽度（ｍ）

中间带宽度（ｍ）

一般值 ３．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最小值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一般值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５０ ０．５０

最小值 ０．７５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一般值 ４．５０ ３．５０ ３．００ ３．００

最小值 ３．５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注：“一般值”为正常情况下的采用值；“最小值”为条件受限制时可采用的值。

１０．路肩宽度

路肩宽度应符合表１－９规定。

表１—９ 路　肩　宽　度

设计速度（ｋｍ／ｈ）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四级公路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右侧硬路

肩宽度（ｍ）

一般值

３．００

或

３．５０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１．５０ ０．７５

最小值 ３．００ ２．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０．７５ ０．２５

— —
—

土路肩

宽度（ｍ）

一般值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５０ ０．７５ ０．７５

最小值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７５ ０．５０

０．２５

（双车道）

０．５０

（单车道）

　　注：１．“一般值”为正常情况下的采用值；“最小值”为条件受限制时可采用的值。

２．设计速度为１２０ｋｍ／ｈ的四车道高速公路，采用３．５０ｍ的右侧硬路肩；六车道、八车道高速公路，采用３．００ｍ的

右侧硬路肩。

（１）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应在右侧硬路肩宽度内设右侧路缘带，其宽度为０．５０ｍ。

（２）高速公路、一级公路采用分离式断面时，应设置左侧硬路肩，其宽度应符合表１－１０规

定。左侧硬路肩宽度包含左侧路缘带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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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１0 分离式断面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左侧路肩宽度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左侧硬路肩宽度（ｍ） １．２５ １．００ ０．７５ ０．７５

左侧土路肩宽度（ｍ）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５０

（３）八车道高速公路宜设置左侧硬路肩，其宽度应为２．５０ｍ。左侧硬路肩宽度内含左侧路缘

带宽度。

１１．路基宽度

各级公路路基宽度应符合表１－１１规定。

表１—１１ 各级公路路基宽度

公路等级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车道数 ８ ６ ４ ８ ６ ４ ６ ４ ４

路基宽度（ｍ）
一般值 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 ２８．００ ４４．００ ３３．５０ ２６．００ ３２．００ ２４．５０ ２３．００

最小值 ４２．００ — ２６．００ ４１．００ — ２４．５０ — ２１．５０ ２０．００

公路等级 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四级公路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８０ ６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车道数 ２ ２ ２ ２ ２或１

路基宽度

（ｍ）

一般值 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８．５０ ７．５０
６．５０

（双车道）

４．５０

（单车道）

最小值 １０．００ ８．５０ — — —

　　注：１．“一般值”为正常情况下的采用值；“最小值”为条件受限制时可采用的值。

２．八车道高速公路路基宽度“一般值”为设置左侧硬路肩、内侧车道采用３．５０ｍ时的宽度。八车道高速公路路基

宽度“最小值”为不设置左侧硬路肩、内侧车道采用３．７５ｍ时的宽度。

（１）各级公路路基宽度为车道宽度与路肩宽度之和，当设有中间带、加（减）速车道、爬坡车

道、紧急停车带、错车道等时，应计入这些部分的宽度。

（２）二级公路因交通量、交通组成等需设置慢车道的路段，设计速度为８０ｋｍ／ｈ时，其路基宽

度可采用１５．０ｍ；设计速度为６０ｋｍ／ｈ时可采用１２．０ｍ。

（３）四级公路宜采用双车道路基宽；交通量小的路段，可采用单车道４．５０ｍ路基宽。

（４）确定路基宽度时，中央分隔带宽度、左侧路缘带宽度、右侧硬路肩宽度、土路肩宽度等的

“一般值”和“最小值”应同类项相加。

１２．视距

视距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高速公路、一级公路的停车视距应符合表１－１２规定。

表１—１２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停车视距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停车视距（ｍ） ２１０ １６０ １１０ ７５

（２）二、三、四级公路的停车视距、会车视距与超车视距应符合表１－１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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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１３ 二、三、四级公路停车视距、会车视距与超车视距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８０ ６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停车视距（ｍ） １１０ ７５ ４０ ３０ ２０

会车视距（ｍ） ２２０ １５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超车视距（ｍ） ５５０ ３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３）双车道公路应间隔设置具有超车视距的路段。

（４）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以及大型车比例高的二、三级公路，应采用货车停车视距对相关路段

进行检验。

（５）积雪冰冻地区的停车视距宜适当增长。

１３．圆曲线最小半径

圆曲线最小半径应符合表１－１４规定。

表１—１４ 圆曲线最小半径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一般值（ｍ） １０００ ７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６５ ３０

极限值（ｍ） ６５０ ４００ ２５０ １２５ ６０ ３０ １５

不设超

高最小

半径（ｍ）

路拱≤２．０％ ５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６００ ３５０ １５０

路拱＞２．０％ ７５００ ５２５０ ３３５０ １９００ ８００ ４５０ ２００

直线与小于表１－１４所列不设超高的圆曲线最小半径相衔接处，应设置回旋线。回旋线参

数及其长度应根据线形设计以及对安全、视觉、景观等的要求，选用较大的数值。

四级公路直线与小于不设超高的圆曲线最小半径相衔接处。可不设置回旋线，用超高、加宽

缓和段径相连接。

１４．最大纵坡

最大纵坡应符合表１－１５规定。

表１—１５ 最　大　纵　坡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最大纵坡（％）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设计速度为１２０ｋｍ／ｈ、１００ｋｍ／ｈ、８０ｋｍ／ｈ的高速公路受地形条件或其他特殊情况限制

时，经技术经济论证，最大纵坡值可增加１％。

（２）公路改建中，设计速度为４０ｋｍ／ｈ、３０ｋｍ／ｈ、２０ｋｍ／ｈ的利用原有公路的路段，经技术经济

论证，最大纵坡值可增加１％。

（３）山岭路线连续上坡（或下坡）路段，相对高差为２００～５００ｍ时，平均纵坡不应大于５．５％；

相对高差大于５００ｍ时，平均纵坡不应大于５％。任意连续３ｋｍ路段的平均纵坡不应大于

５．５％。

１５．纵坡长度

纵坡长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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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最小坡长应符合表１－１６规定。

表１—１６ 最　小　坡　长

设计速度（ｋｍ／ｈ）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最小坡长（ｍ）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６０

（２）不同纵坡的最大坡长应符合表１－１７规定。

表１—１７ 不同纵坡最大坡长

设计速度
（ｋｍ／ｈ）

纵坡最大
坡长（ｍ）

纵坡坡度（％）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纵

坡

坡

度

（％）

３ 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２００ — — —

４ ７００ ８００ 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２００

５ — ６００ ７００ ８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６ — — ５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７００ ８００

７ — — — — ５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８ — — — — ３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９ — — — — — ２００ ３００

１０ — — — — — — ２００

（３）连续上坡（或下坡）时，应在不大于表１－１７所规定的纵坡长度范围内设置缓和坡段。缓

和坡段的纵坡应不大于３％，其长度应符合纵坡长度的规定。

１６．竖曲线最小半径和最小长度

公路纵坡变更处应设竖曲线，其最小半径和最小长度应符合表１－１８规定。

表１—１８ 竖曲线最小半径和最小长度

设计速度

（ｋｍ／ｈ）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３０ ２０

凸形

竖曲线最小

半径（ｍ）

一般值 １７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７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极限值 １１０００ ６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４００ ４５０ ２５０ １００

凹形

竖曲线最小

半径（ｍ）

一般值 ６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７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极限值 ４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５０ ２５０ １００

竖曲线最小长度（ｍ） １００ ８５ ７０ ５０ ３５ ２５ ２０

（二）《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统一了公路工程质量检验标准和评定标准，是检验评定公路

工程质量和等级的标准尺度，是公路工程建设中质量检查与验收必须严格执行的主要技术法规。

我国最早的《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ＪＴＪ０７１—８５）于１９８５年７月１１日发布，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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